
同安祥平厦门中禾实业有限公司“7·29”一般物体打击

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的评估报告

2024 年 7 月 29 日 23 时 15 分许，在同安区祥平街道金富路

97 号，厦门中禾实业有限公司发生一起物体打击事故，造成 1

人死亡，直接经济损失约 110 万元。

经同安区人民政府授权，由区应急局牵头组织成立同安祥平

厦门中禾实业有限公司“7·29”一般物体打击事故调查组，成

员单位包括区应急局、区科技和工信商务局、同安公安分局、区

总工会、祥平街道办事处，同时邀请同安区纪委监委和检察院派

员介入事故调查工作。2024 年 11 月 7 日，同安区政府批复了该

事故调查报告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和《生产安

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 493 号）等有关规定

以及《同安区生产安全事故责任追究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评估制

度》（厦同安字〔2019〕5 号）相关要求，2025 年 11 月 5 日，

区应急局牵头，会同原事故调查组成员单位，组成评估工作组，

开展对此次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的评估工作。

一、评估工作组织及开展情况

评估工作组始终坚持底线思维和问题导向，切实以有效防控

化解重大风险为首要任务，严肃认真的开展评估工作。评估组认

真执行《厦门市同安区人民政府关于认定同安祥平厦门中禾实业



有限公司“7·29”一般物体打击事故调查报告的批复》（厦同

政〔2024〕200 号）要求，对调查报告中提出的对有关责任人及

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和事故防范措施建议整改落实情况逐一进

行检查核实，深入开展评估工作。

二、事故责任人员及单位责任追究的落实情况

根据事故调查报告提出的处理建议，对 1 家单位、1 个人员

给予行政处罚，事故企业内部处理 3 人。

（一）给予行政处罚的单位（1 家）

厦门中禾实业有限公司，安全教育流于形式，导致从业人员

安全意识淡薄，多名搬运工违反安全操作规程；作业现场安全管

理不到位，未能督促从业人员严格执行本单位安全操作规程，未

能及时发现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，对事故的发生负有责任。

处理建议：建议由同安区应急管理局给予行政处罚。

处理落实情况：2024 年 12 月 2 日，同安区应急局已依法对

其作出行政处罚（（同）应急罚〔2024〕案 5-1 号）。

（二）给予行政处罚的人员（1 人）

陈*钳，男，福建厦门人，厦门中禾实业有限公司法定代表

人，对本次事故发生负有责任。

处理建议：建议由同安区应急管理局给予行政处罚。

处理落实情况：2024 年 12 月 2 日，同安区应急局已依法对

其作出行政处罚（（同）应急罚〔2024〕案 5-2 号）。



（三）事故企业内部处理的人员（3 人）

1.陈*志，厦门中禾实业有限公司二期豆粕仓库管理员，安全

意识淡薄，违反公司安全操作规程。

处理建议：建议厦门中禾实业有限公司依据内部管理规定进

行处理。

处理落实情况：2024 年 11 月 25 日，厦门中禾实业有限公司

根据《员工手册》相关规定，对其做出警告、年终考评扣分的处

理并全公司通报。

2.田*文，厦门中禾实业有限公司搬运工，安全意识淡薄，

违反公司安全操作规程。

处理建议：建议厦门中禾实业有限公司依据内部管理规定进

行处理。

处理落实情况：2024 年 11 月 25 日，厦门中禾实业有限公司

根据《员工手册》相关规定，对其做出警告、年终考评扣分的处

理并全公司通报。

3.蔡*军，厦门中禾实业有限公司搬运工，安全意识淡薄，

违反公司安全操作规程。

处理建议：建议厦门中禾实业有限公司依据内部管理规定进

行处理。

处理落实情况：2024 年 11 月 25 日，厦门中禾实业有限公司

根据《员工手册》相关规定，对其做出警告、年终考评扣分的处



理并全公司通报。

三、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

针对此次事故暴露出来的问题，各部门进一步强化工作措施，

切实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和相关部门监管责任，积极落实

事故整改措施，坚决遏制和防范类似事故发生。

厦门中禾实业有限公司在事故发生后立即组织安委会成员

召开安全生产会议，分析公司安全生产形势，深刻剖析事故原因，

举一反三排查安全隐患。安防部立即全面排查所有移动输送带含

其他可移动设备等存在的安全隐患，立即整改。组织搬运工、仓

管员有针对性地进行安全教育培训，提高员工的安全意识和严格

执行安全操作规程的意识。完善公司安全设备设施，确保工作场

所的安全设施齐全、有效，移动输送带手动推运改装为自动推运。

要求设备部定期对设备进行检查和维护，以确保其正常运行；安

防部每月定期一次开展隐患排查和组织班组长级以上人员召开

安全生产例会；更新应急预案，以便在紧急情况下迅速采取有效

措施。

祥平街道办事处在事故发生后立即召集辖区企业开展“7.29”

事故警示教育会，以案说法、以案说责、以案为鉴，督促辖区各

企业深刻反思和吸取事故教训，要求企业将生产安全事故警示教

育纳入本单位全员安全生产培训重要内容，杜绝违章作业，确保

生产安全。以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为总抓手，持续深化重



点行业领域专项整治，对工贸企业开展“全领域、全覆盖、零死

角”的安全检查。一年多以来，累计检查企业 180 家次，发现隐

患 460 条，其中重大隐患 2 条，已全部完成整改，企业自查自改

重大隐患 23 条，联合市场监督管局约谈企业 54 家。开展宣传活

动 8 场，发放安全宣传材料和宣传品 3500 余份，张贴宣海报 250

余张，电子显示屏滚动宣传标语 150 多条。组织开展企业安全培

训 5 场，450 余人次，通过不断压实企业主体责任，辖区企业及

员工的安全意识得到有效加强。

区科技和工信商务局及时召开局务会学习上级关于安全生产

的文件精神，研究部署安全生产工作。将安全生产的相关文件转发

给局各科室、中心、各企业，并通过企业群、举办培训会、企业走访

检查等形式加大宣传力度，提高企业安全意识，约 150 家辖区内重点

行业企业参加培训会，涉及有限空间、涉氨制冷、粉尘涉爆、有色金

属、危化品生产储存企业、大型综合体、燃气餐饮、足浴、校外培训

机构等 12 个行业。联合区消防救援大队开展“安全生产服务月”活

动，在爱琴海购物中心召开同安区大型商超、商业综合体消防警示宣

传培训及逃生应急演练。针对重点时段、重点领域开展安全隐患排查

整治，对工业企业、大型综合体、限上餐饮、加油站、足浴、温泉、

餐饮燃气、废品回收站、校外培训机构等 682 家企业进行安全隐患排

查整治，共查出安全隐患 1325 处，已全部完成整改。2025 年 8 月 4

日对厦门中禾实业有限公司进行安全隐患排查，发现隐患 11 处，



已全部完成整改。

区应急管理局以深化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为抓手，开

展工贸领域专项整治，共检查重点领域企业 61 家，排查发现隐

患 192 个，其中一般隐患 191 个，重大隐患 1 个，均已完成整改。

共查处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 24 起，总罚款金额 23.23 万元，

其中一般程序案件 9 起、简易程序案件 15 起。开展工矿商贸行

业有限空间和用工管理专项整治和有限空间作业“一件事”全链

条安全整治，累计随机抽查检查涉有限空间作业企业 24 家，排

查整改问题隐患 51 条。开展“反违章，保安全，促发展”专项

行动，共检查发现企业违章作业行为 26 项，已整改 26 项，企业

通过自查共自查发现违章作业行为 65 项，均已完成整改。开展

工贸行业人员密集型场所动火作业和建筑保温材料安全隐患专

项整治，共检查企业 83 家次，排查一般隐患 111 项，共处罚 4

起无证作业案件，共罚款金额 7.5 万元。开展“百名专家下基层，

服务帮扶促安全”活动，组织专家 800 人次，对 400 家次工贸领

域企业开展指导帮扶工作，累计排查问题隐患 4872 项（一般隐

患 4838 项、重大隐患 34 项），已完成整改 4534 项（一般隐患

4500 项、重大隐患 34 项），剩余 338 条隐患正在督促企业进行

整改。2025 年 6 月 4 日、9 月 18 日两次对厦门中禾实业有限公

司执法检查，共发现安全隐患 7 条，均已完成整改。

四、评估发现的主要问题和相关工作建议



评估工作组通过查阅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相关佐

证资料，各单位已按要求完成整改。

五、总体评估意见

评估工作组认为，相关部门和相关责任单位能认真吸取此次

事故教训，落实了《厦门市同安区人民政府关于认定同安祥平厦

门中禾实业有限公司“7·29”一般物体打击事故调查报告的批

复》（厦同政〔2024〕200 号）中有关事故责任追究建议以及事

故防范和整改措施的各项要求。评估结论为通过。

同安祥平厦门中禾实业有限公司“7·29”一般

物体打击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评估组

2025 年 11 月 26 日


